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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要求

日常巡查应由经过培训的专职道路管理人员或养护技术人员负责。

一天一巡，如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应适当增加巡查频次。

巡查人员
及频次



巡查要求

巡查人员必须穿着统一工作服和佩戴

标识胸牌，携带米尺等用品。

装备配置



巡查要求

1、巡查车辆应保持车况良好，车体整洁，警示灯具及警报器状况良好。

2、巡查以车行目测为主，辅以摄影或摄像。巡查车速一般控制在40-

   50km/h，按规定开启示警灯。

3、遇到需要停车检查的情况，应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必须停在行车道

   上时，应开启巡查车的危险报警闪光灯，放置反光锥等警示装置，

   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巡查人员应在巡查车的前方迅速完成检查

   或测量作业。

车辆要求



巡查要求

严格落实实名制巡查。做好“巡查工作记录”，详细记录发现的病害位置、类型等，严禁伪造

巡查记录。日常巡查记录应定期整理归档。

记录管理



巡查内容

路面的
完好情况

沥青路面主
要损坏类型
:

裂缝 拥包 车辙 沉陷

水泥混凝土
路面主要损
坏类型:

破碎板 裂缝、板角断裂 坑洞 错台 沉陷



巡查内容

沉陷 塌陷 空洞

路基的
完好情况



巡查内容

是否开裂、沉降；有无水土流失、生长杂草树木现象。

边坡的
完好情况

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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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有无堵塞排水设施或者向排水设施内倾倒垃圾、渣

土、施工泥浆等易堵塞物。

有无擅自向排水设施加压排放污水行为。

雨、污水检查井及落水井有无冒溢、缺失、

破损、坍塌等现象。

有无擅自接设、占压、拆除、移动或者穿凿

排水设施行为。

巡查内容

排水设施的
完好情况

05

有无其他损害排水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等。



巡查内容

附属设施的
完好情况

护栏损坏 路缘石损坏 分隔带损坏

声屏障损坏 路灯（城市家具）损坏 交通标志损坏



巡查内容

环境卫
生情况

暴露垃圾 大件杂物



一、遇到巡查内容中的情

况，作业公司巡查人员应

尽快处理并填报右表报至

市市政处道路管理科。

巡查问题处置

一般事
件上报



巡查问题处置

二、快速路管理单位现场抽查时，发现作业公司未巡

    查到的问题，填报右表发至作业公司进行督办。

一般事
件上报



巡查问题处置

三、施工工地发生不文明施工，
占用城市道路，道路遗撒、遗留

障碍等情形时。

查明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占用时间和范围等信息。

督促限期办理施工许可证，并
按时开展复核，若还未办理，
则报至城市管理执法支队。

询问是否办理施

工许可证或报备

是 否

一般事
件上报



05

检查井盖、雨水篦缺失，形成黑洞，严重影响道路安全的情况。

04

排水管道及设施不畅、淤塞、破裂等情况。

03

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影响通行的情况。

02

道路边坡出现渗水、局部坍塌、滑坡等现象。

01

路面出现大于10cm的错台、异常沉陷、空洞现象。

巡查问题处置

日常巡查中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巡查人员应立即设置警示防护标志并上报市市政处道路管理科，

在现场进行适当的处理并等待应急处置人员到场。

情况较为严重时，快速

路管理单位应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 

突发事
件上报


